宝龙智造园物业管理用房装修项目
施工单位遴选评定细则

本项目遴选方式及评定细则如下：
1、 遴选方式
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审（择优票决法）方式确定施工单位，在龙岗区产服集团官网发布遴选公告，截标后由项目小组组织关联部门组成评审和监督小组，召开开标评审会，对响应单位的资质、业绩、报价等情况进行综合对比后，采用直接票决法选择成交候选单位，经中选公示、合同审批后，选定合同单位。
二、评定细则
A.2023年起至今近有3项同类工程业绩的为优；
B.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的为优；
C.统计所有进入综合评审环节的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下浮率，计算得出平均下浮率，横向对比其中最接近平均下浮率的为优；
[bookmark: _GoBack]D.三年内（本项目投标截止日止倒算）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、联合惩戒清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提供“信用中国”的查询结果）。
E.评审小组根据响应服务方案，横向对比后，选取一名响应单位评优。重点考察包括对本项目及工作内容的理解、拟派遣团队及业绩、响应速度、工作安排及相关服务承诺等。
备注：评审小组根据上述择优项按为“优”项数多少选取第一名响应单位作为成交候选承包商。如得优数量一致，则根据评审人对本项目的理解，投票确定候选施工单位。


附件：1.投标文件一览表
2.承诺函
3.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


深圳市湾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2026年3月13日




附件1
投标文件一览表


	序号
	文件名称
	要求说明

	1
	基本情况资料
	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资质证书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。

	2
	承诺函
	格式后附。

	3
	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
	格式后附。提供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人签字版。

	4
	投标单位业绩
	2023年起至今有3项业绩（不超过3项，若超过3项，招标人仅对前3项业绩进行复核及统计）提供合同关键扫描页，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，未体现合同签订时间的为无效业绩。

	5
	服务方案
	重点考察包括对本项目及工作内容的理解、拟派遣团队及业绩、响应速度、工作安排及相关服务承诺等

	6
	“信用中国”查询报告
	提供“信用中国”完整查询报告。

	7
	报价人认为需要加以说明的其他内容
	如有。













附件2
承诺函
致采购人:  深圳市湾东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
为了确保本工程设计相关工作顺利进行，我方将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法律法规，并完全接受 宝龙智造园物业管理用房装修项目 的招标文件所有内容，为此作出如下承诺：
1、 根据企业自身情况，理性报价，不会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。本项目施工控制价249103.64元，我方所报下浮率为      %，报价金额        元，按采购人要求承包本项目工作。否则，我方愿意承担任何风险。当所报下浮率与响应报价折算出的下浮率不一致时，以所报下浮率为准，同意采购人以所报下浮率为准则正响应报价。（投标人填写）
2、我方承诺履行项目管理班子配备义务,不擅自更换响应文件所报的项目团队(注册执业人员),如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确需更换的,所更换人员为我单位职工,其从业资格不低于遴选时承诺条件。
3、我方承诺严格按安全施工有关规定,采取严格、科学的用电及登高安全防护措施,确保施工安全和第三者的安全,服从贵司及园区物业管理单位的现场安全管理,并对检查时提出的安全问题及时落实。
4、如果违反本承诺书中任何条款，我方愿意接受：
（1）视作我方单方面违约，并按照合同规定向贵方支付违约金或解除合同；
（2）履约评价评定为合格及以下；
（3）贵方今后可拒绝我方参与投标；
（4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的不良行为记录、行政处罚。
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字或盖私章）：

签署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3
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
    为深入构建“亲”“清”新型政商关系，努力打造尊商、亲商、助商、安商良好营商环境，龙岗区委区政府制定了《龙岗区公职人员政商交往“十个不准”》，严明公职人员在政商交往中的纪律要求。请参与龙岗建设的广大企业及其从业人员，严格监督我区公职人员落实“十个不准”，并在与我区公职人员交往中切实做到“十个不得”。
    一、 不得向公职人员赠送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等财物。
2、 不得违规向公职人员提供宴请、旅游、娱乐等安排。
3、 不得通过打麻将等形式向公职人员输送利益。
    四、 不得为公职人员报销应由其个人支付的费用。
    五、 不得违规向公职人员及其亲友借贷款。
    六、 不得违规将车辆、住房等借给公职人员使用。
    七、 不得在招投标中与公职人员搞暗箱操作、围标串标。
    八、 不得为利益相关人和公职人员牵线搭桥或者代为传递信息、 传递财物。
    九、 不得让公职人员在企业违规兼职取酬。
    十、 不得为公职人员亲友违规承揽业务提供便利。
上述“十个不得”，请您严格遵守。同时，在政商交往中，如有发现我区公职人员存在违反“十个不准”的问题，请及时通过网络举报平台或者12388举报电话等方式，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举报，我们将一律严格保密、一律优先处置、一律严肃查处。
    

本人已知晓上述告知内容，并愿意遵照执行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6年    月    日

